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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週週通報 

教務處：                                                                 （110 年 10 月 22 日） 
賀!「臺北市 110 年度語文競賽」朗讀組高三乙彭世瑜榮獲第三名，感謝林宜君老師指導；朗讀組國二己黃翊宸榮獲佳作，感謝 

     張靜婷老師指導；演說組國三庚陳芊蓉榮獲第六名，感謝孫于雯老師指導；演說組高三乙蔡政宏榮獲佳作，感謝藍朗月老 

     師指導；作文組高三甲謝牧安榮獲佳作，感謝倪煜喻老師指導；作文組國二庚林姵妤榮獲佳作，感謝沈倩宇老師指導。本 

     校派出 10 位選手參賽，6 位皆獲獎，表現卓越! 

賀!「臺北市 110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國二丙黃歆喬榮獲第一名；漫畫類國三己林祐辰榮獲第三名、國二丙黃歆喬榮獲 

     佳作；水墨類國二丙游書瑋榮獲佳作、國二庚林姵妤榮獲佳作。感謝林盈賢老師指導。 

賀!「第 17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國三丙柳基用進入全國決賽。 
◎教學組： 

一、10 月 25 日(一)請交回補救教學回條，下午將公告開班情形。 

二、近期校外活動網址如下，或用手機掃描 QRcode，內含校外競賽、講座、營隊等重要資訊，請同學定期瀏覽，踴躍報名。https://www.hhhs.tp.edu.tw/nss/p/index 

◎註冊組： 

一、高三參加大考中心試辦學測考試成績單已發，敬請家長查收。 

二、10 月 23 日(六)高三英聽第二次考試 14:00〜15:00 於泰北高中考試，因疫情禁止陪考，請攜帶入場識別證與有效身分證件，13:00 導師將至考場門 

    口關心同學。 

三、10 月 26 日(二)09:15〜09:55 高三文史商管班群同學隨堂進行大考中心主辦之社會科研究用試題測驗。 

四、10 月 29 日(五)高二、高三同學 109 學年度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勾選」截止。10 月 18 日(一)勾選情形確認表，敬請家長簽名確認，請尚未完成勾 

    選者完成，逾時不受理。 

五、10 月 29 日(五)國中數學競賽 JHMC 報名截止。 

六、10 月 31 日(日)前，敬請高一家長繳交「學費」 

七、11 月 1日(一)前，高三學測報名資料確認表，敬請家長簽名確認報考科目與費用。 

◎實驗組： 

一、10 月 29 日(五)前，欲參加「110 學年度校內科展」者，請至教務處辦理報名事宜(培訓參加 111 年 3 月份臺北市第 55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二、國中本位課程： 

日期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10 月 26 日(二) 萬聖節嘉年華 

日期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10 月 27 日(三) 文蛤解剖 創意編織 環境教育講座 數學桌遊 校園生態走察 數學桌遊 聖誕禮物袋 

(1)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即將來臨，我們將舉行萬聖節裝扮相關活動，將 Halloween 主題融入閱讀、文化、美術元素。請按照各班票選主題，並依照各組討論的人物造型，請學生攜帶 
   服裝、飾品、人體彩繪顏料，於課堂分工完成。叮嚀:勿攜帶危險配件(刀子、斧頭)。 
(2)「聖誕禮物袋」請學生準備鉛筆、尺、橡皮、剪刀、聖誕裝飾品、著色用具。             (3)「文蛤解剖」請學生至三樓實驗室上課。 

三、10 月 23 日(六)09：00 至 12：00 為「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民英檢初級初試班」第 2次上課，請學生攜帶文具及教材，準時至華興學苑 1樓教室上 

    課。 

◎外語中心： 

一、10 月 25 日(一)前欲報名全民英檢「中高級」說寫的同學。請利用週末在家登入 GEPT 全民英檢網:點我報名測驗-->選擇團體報名-->輸入團體代碼 

    (411303)-->輸入資料-->信用卡或超商繳費。已加入會員者可直接報名;尚未加入會員者需先加入會員。 

二、10 月 28 日(四)外語小志工招募徵選，請有意願同學至信望愛外語 203 外語辦公室登記。 

三、外語中心返回至信望愛大樓上課，請各班同學注意外語課程上課時間及上課應攜帶之簿本，以避免遲到曠課情形。 

學務處：  
◎訓育組： 

一、11 月 1日(一)期中週記抽查，請同學準時完成。 

二、申請校外公共服務學習之同學，請填寫家長同意書，送回訓育組備查，方能進行校外服務，服務完後請將證明繳回至訓育組完成登錄。 

◎學生事務組： 

一、10 月 18 日(一)已完成服儀大檢查，請不合格同學務必於下週一至學務處完成複檢。 

二、再次宣導學校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及禁止攜帶之違禁物品： 

  1.學生於到校後手機請繳交導師或夜導處保管，經查獲未依規定繳交手機者均依校規懲處。 

  2.本校列為違禁物品如下： 

   (1)泡麵、洋芋片..等高鹽高熱量之食品。 

   (2)違禁書刊〈色情書刊、漫畫等〉。 

   (3)化妝品、髮雕、口紅、指甲油、項鍊、戒指、耳環..等。 

   (4)各類型電器用品(充電器)、危害人身安全之物品、電動玩具及其他不良物品。 

三、學生請假請務必依學校請假規定於 3 日內完成銷假程序，敬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完成請假手續以維護學生權益；另學生如因病或臨時有事需請假者 

    ，煩請家長務必先行電話告知導師或學務處。 

四、請提醒同學務必妥善保管個人物品，尤其是搭乘校車之學生，下車前請收妥個人物品，避免遺失。 

五、目前仍有多數同學違規使用電梯，請導師及家長協助提醒，使學生瞭解電梯設置目的與使用規範，如查獲違規搭乘電梯者，將依校規懲處。 

六、詐騙集團常假冒他人名義，利用電話或 Line 訊息，以恐嚇或車禍生病急需用錢等理由，要求匯款至指定帳戶，家長如接獲可疑來電或訊息，請先向 

    學校或「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七、請至信望愛大樓上課的班級注意下列事項： 

  1.務必準時至信望愛大樓上課，超過三分鐘登記遲到，遲到五分鐘則以曠課論，若因公務或老師約談需有老師證明。 

  2.前往信望愛大樓時，請走紅廊，勿走柏油路(小圓環車道)，維護學生安全。 

  3.途經紅廊時請注意降低音量，並注意個人言行服儀，勿干擾小學部教學區及行政區。 

  4.禁止攜帶任何球類前往信望愛大樓，禁止打球。 

  5.請班上幹部協助維持注意課堂秩序，如有重大違規同學者請提報導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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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安全宣導： 

  1.為維學生行的安全，通勤生進入校門後，請走左側步道(靠警衛室走道)。 

  2.家長開車接送學生上、放學時，請行至小學部家接區後接送學生，勿讓學生在中正樓側門上、下車，以免肇生危險；另家接車輛請於交通車離校(下 

    午 17:20)後再進入學校家接區。 

  3.家接車輛請遵守交管人員引導，進入校園請打方向燈並放慢車速，禮讓行人。 

◎體育組： 

一、接種疫苗後須適度休息，避免激烈運動。 

二、欲參加臺北市 110 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圍棋錦標賽競賽請至體育組報名參賽。報名日期：自 110 年 10 月 11 日(一)起至 10 月 22 日(五)止。 

三、11 月 1日(一)〜11 月 15 日(一)，舉辦高中組、國一組班際羽球競賽。羽球賽期間，第九節體育館暫停開放。 

四、11 月 26 日(五)5、6 節舉行班際大隊接力比賽。 

◎衛生組： 

一、學生每日進行體溫量測登錄管控，入校時皆須佩戴口罩(口罩自備)；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家長請勿進入教學區。 

二、防疫期間，若學生額溫高於 37.5℃時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避免到校，請先就醫並在家休息，同時回報導師及衛生組。 

三、每日量測教職員工生體溫並進行公共環境消毒，如有疑似發燒之個案，立即造冊列管追蹤及通報，用餐期間禁止交談或共飲共食，用餐時使用隔板。 

◎交通組： 

一、乘坐學生交通專車上車前應提早 5至 10 分鐘到站候車；下車需主動提早通知司機下車需求(如發生過站未下車，司機依處置程序得於後續路線中任 

    一站讓學生下車）；另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無證不得上車(車證遺失應申請補發），不可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 

    益。如查獲上述違規搭乘者，一律依校規嚴懲。 

二、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逾 15 分鐘），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人為一組，共乘計程車上學。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 

    班外，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墊)款，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 

三、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若有違反規定，經勸導仍 

    未改善或再犯者，將依校規懲處。 

◎健康中心： 

一、11 月 12 日(五)流感疫苗注射，請於 11 月 10 日(三)繳交學生健保卡至健康中心；11 月 19 日(五)學生健康檢查(國、高一)。 

輔導室： 
一、10 月 25 日(一)起將進行「興中有愛-愛心捐發票」活動(限收 110 年 9〜11 月發票)，10 月 25 日(一)、11 月 1 日(一)兩天下午 13:10〜17:00，可憑 

    發票於美齡樓一樓攤位進行禮物兌換活動，期待學生與家長共同發揮愛心，支持公益活動。 

二、10 月 29 日(五)輔導室將於週會時間，進行國二班級家庭暴力防治宣導，主題為「看不見的傷」，邀請林淳蔭諮商心理師主講，請同學認真聆聽，將 

    於輔導課中完成心得學習單。 

三、10 月 30 日(六)前，請國二同學完成「國中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資料更新，包含： 

  1.我的成長故事/(一)、自我認識。 

  2.我的成長故事/(二)、職業與我。 

  3.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一)、我的學習表現。 

  4.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二)、我的經歷。 

  5.學生線上/填寫 A表：含「基本資料」、「家庭資料」、「學習概況」3個表格，基本資料若無異動，可以不用更新；其他 2 項都要更新！ 

四、配合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施計畫，學校與可言心理諮商所合作，由專業心理師針對「情緒困擾」、「壓力調適」、「人際關係」、 

  「親子互動」、「生涯發展」等議題，提供校園親師生諮詢服務。近期諮詢時間為 10 月 28 日(四)、11 月 4 日(四)、11 月 11 日(四)之 14：00〜17：OO， 

    有諮詢需求可來電輔導室洽詢，分機 250〜252。 

 

 


